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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用户统计规定

（2022 年发布）



获得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息公司）授予深交所

增强行情非展示数据转发许可的客户（以下简称许可客户），依据

本规定统计并向信息公司报送每月用户使用深交所增强行情非展

示数据的情况。

一、定义

本规定所称用户是指按《深圳证券交易所增强行情非展示数

据申请指引》规定，在指定机房通过相关系统使用许可客户转发

的深交所增强行情非展示数据的机房内转发用户。

注：

1. 相关系统包括但不限于许可客户自建及外购系统。

2. 除许可客户外的第三方个人或机构如使用许可客户提供

的深交所增强行情非展示数据，均为本规定所称用户。

二、统计和报送

1.为支持许可客户业务开展，许可客户可为其用户开通试用

账号，许可客户向信息公司提交试用申请表（模板详见附件2），

经信息公司审核通过后，可为用户开通一个免费试用账号，同一

用户最多有一次免费试用机会，时间不超过 3个月。

2.用户统计方法

当月用户定义为包括以下三种用户：

1）开通日期在上月的新用户。

2）开通日期早于上月及截止日期晚于上月的跨月用户。

3）开通日期早于上月及截止日期在上月，且开通日期的日



子小于截止日期的日子的末月超期用户。

说明：如开通日期为 Y1 年 M1 月 D1 日，截止日期为 Y2

年 M2 月 D2 日则开通日期的日子为 D1，截止日期的日子为 D2。

因此，当月用户数量为以上三种用户数量之和。

统计算法参考如下：

SELECT COUNT(*) FROM 用户权限表

WHERE ( 开通日期 >=上月第一天 and 开通日期 <= 上月

最后一天 )

OR( 开通日期 < 上月第一天 and 截止日期 > 上月最后一

天)

OR( 开通日期 < 上月第一天 and 截止日期 >= 上月第一

天 and 截止日期 <= 上月最后一天 and 开通日期的日子 < 截

止日期的日子)

3.用户报送方式

许可客户每月统计用户数量并汇总后，按附件要求的格式和

方式提交信息公司（格式模板详见附件 1、附件 2）。

三、生效和解释

本规定自 2022 年 11 月 1日起生效。本规定解释权归信息公

司所有。信息公司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对本规定进行调整变更。



附件 1：

深交所增强非展示数据机房内最终用户统计报表

客户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及邮编

电子邮件

年 月非展示数据转发用户月报

非展示数据转发用户

数(附用户详细清单)

当月应付费用

客户盖章（盖章）

年 月 日

主办人（签字）



深交所增强行情非展示数据机房内最终用户信息表

序号 机房名称 用户名称 帐号名称

1

2

3

4

5

6



附件 2：

深交所增强非展示数据机房内试用用户申请表

客户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及邮编

电子邮件

试用用户信息（附件用户详细清单）

用户名称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试用期限

试用帐号

试用机房

客户盖章（盖章）

年 月 日

主办人（签字）



深交所增强行情非展示数据机房内试用用户信息表

序号 帐号名称 机房名称 用户名称 帐号开通时间 帐号结束时间

1

2

3

4

5

6


